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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據媒體報導，  鈞座日前表示，未來換發身分證依戶籍法相關規定，國民將需留存右大拇指指紋以俾身分證防偽，而戶籍法規本要求按捺十指指紋，  鈞座認為減少存留指紋數目，即可降低蒐集指紋資料侵犯人權疑慮；除非人權團體對此折衷政策存有極大異見，否則此政策原則上已定案。敝聯盟（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以下稱個資盟）兹以隱私權保護團體立場，就換發身分證需按捺指紋一事表示意見如次，請 查照。
說明：
一、目前我國《戶籍法》第八條規定：「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不依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此規定引起社會不安，民間團體已多次向行政主管機關反應。民國九O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即邀集各部會會商，會中決議：「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印指紋作業不宜貿然實施，請內政部及時進行修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行政院所提《戶籍法》第八條修正案，並同意將捺指紋與身分證換發脫鉤。儘管《戶籍法》修正案尚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前述修法各種相關討論與動作已充分顯示戶籍法要求按捺指紋規定確有侵害人權疑慮。日前部長接受媒體訪問，表示指紋建檔政策原則上已定案，政府做法態度反覆，令人費解。

二、身分證乃中華民國政府強制發給國民之身分識別證件，無身分證國民，在中華民國境內實難維繫正常個人生活。《戶籍法》以個人生存必須之身分證件為要脅，強制國民按捺指紋，且未說明錄存用途，已違反憲法禁止「不當連結」之原則。

三、指紋乃個人獨有之生物特徵，為我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明文保護之個人資料。依同法第七條之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戶籍法》關於指紋之規定，均與上述規範意旨不符，按捺指紋之手段與其目的顯有不當連結。第一：個人指紋之蒐集與戶籍管理完全無關；部長所謂建立指紋檔與身分證防偽業務亦無直接且一定之關連。第二：蒐集指紋未經當事人同意。第三：政府蒐集之個人資料被濫用之情形所在多有，建立全民指紋檔案建立，顯與每一個國民安全與權利絕對相關。

四、按捺指紋換取身分證之規定本身與人權保障精神與憲法、現行法規原則多有扞格，減少留存指紋之數目即可降低侵犯人權疑慮之說顯有謬誤。
五、本聯盟團體對  鈞座日前公開表示政策原則定案之說深感錯愕不解，並對相關人權問題充滿疑慮，請  鑒查並就貴部立場惠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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